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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6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2017-023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收到

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

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47 号），针对函中提及的事项，公司

予以高度重视，并召集相关人员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了解和分析，现就相关问

询事项作出如下回复： 

1、你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与兆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晶股份”

或“标的公司”）的股东方签署了《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约定公司拟收购兆晶

股份的 100%股份，股份收购价格暂定为 8 亿元人民币。之后，你公司收到了标

的公司竞争对手的《告知函》，函告公司关于兆晶股份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侵犯

他们的专利权和商业秘密的行为，并提醒公司慎研并购事宜及可能产生的法律

及其它风险。请补充披露本次收购的目前进展以及是否收到与本次收购相关的

其他法律文件。 

回复： 

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和 2017 年 3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公司关于签订股权收购框架的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03）、《公司关于收购兆晶股份进展及相关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7-013），对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情况、收到兆晶股份竞争对

手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科技”）和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云路”）的《告知函》告知兆晶股份和浙江中柏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柏新材料”）可能涉及侵犯专利和商业秘密的情况、公

司对兆晶股份的尽职调查情况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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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到《告知函》后公司即发函给兆晶股份并请求其对《告知函》中所述事

项进行自查，兆晶股份日前已书面函复公司其自查结论：不存在侵犯专利权的行

为，也不存在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同时，公司已就相关事项分别给安泰科技和青

岛云路回函告知调查情况。截止 2017 年 4 月 17 日，公司没有收到安泰科技和青

岛云路的《告知函》外其他法律函件。 

    公司对兆晶股份和中柏新材料的相关尽职调查仍在进行中，若后续有实质性

进展会及时对外披露。 

2、你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收入 47.1 亿元，较上期增长 19%；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4 亿元，较上期增长 56.79%。请补

充披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速快于营业收入的

原因。 

回复： 

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收入 47.10 亿元，较上期营业收入 39.58 亿元增长 1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4 亿元，较上期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6 亿元增长 5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超出按照营业收入

增长率计算的增长金额为 8,528.43 万元。具体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2015 年 变动 
变 动 比

例 

变动 

原因 

当期营业收入 471,042.12 395,828.82 75,213.30 19.00% 注 1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44,118.38 32,317.38 11,801.00  

 

非经常性损益 8,729.27 9,745.66 -1,016.3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净利

润） 

35,389.11 22,571.71 12,817.39 56.79% 

 

当期扣非净利润增长超出

按照营业收入增长率计算

增长金额 A 

  8,528.43   

（一）毛利率因素 

当期营业收入毛利率 24.90% 23.77%   注 1 

扣除所得税影响，当期营

业收入毛利率上涨影响扣
  5,3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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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净利润 B 

（二）期间费用因素 

期间费用 71,713.61 57,185.55   注 2 

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 15.22% 14.45%    

扣除所得税影响，当期期

间费用上涨影响扣非净利

润金额 C 

  -3,661.96   

（三）资产减值损失因素 

资产减值损失 124.69 4,197.46    

其中：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913.80 -3,351.96    

扣除当期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的资产减值损失 

1,038.48 7,549.42    

扣除当期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的资产减值损失占营业

收入比例 

0.22% 1.91%   注 3 

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减少对

扣非净利润影响 D 
  7,945.44   

（四）以上三项影响小计 

上述事项对扣非净利润影

响小计 E=B+C+D 
  9,619.45   

注 1：2016年我司营业收入较 2015年增长 19.00%、毛利率较上年提高 1.13%，

主要系太阳能光伏产品受益于国内光伏项目抢装，以及积极拓展欧洲、日本、印

度、非洲等新兴的市场产业，致使太阳能光伏产品毛利率由 2015 年度的 15.49%，

上升至 2016 年度的 20.22%，太阳能产品毛利率的上升，导致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上升。 

注 2：我公司 2016 年度期间费用较上年大幅增加主要系 1）本期确认 2016

年度股份支付费用 6,762.00 万元，较 2015 年度增加 3,381.00 万元，增长幅度

50.00%；2) 我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16 年度技术开发费较 2015 年度增加

5,017.07 万元，增长幅度 32.09%； 

注 3：我司 2016 年度新增坏账准备金额计提金额较 2015 年度大幅下降主要

系我司严格控制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加强应收账款管理，2016 年，虽然营业收

入较 2015 年增长 19%，但因为应收账款管控有效，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反而较 2015

年有所下降， 

上述三因素导致我司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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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增速快于营业收入。 

3、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表中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的税收返还、减免”项目近三年的金额为 247.29 万元、919.78 万元和 1,198.3 万

元，呈逐年增长趋势。请补充披露该款项形成原因及逐年增长的合理性。 

回复： 

近三年“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项目的具体构成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2015年 2016 年 

本公司收到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减免 247.29  306.56  321.86  

本公司收到房产税减免  345.88 311.40  

本公司收到土地使用税减免  260.84  530.87  

子公司赣州新盛稀土实业有限公司收到增值税返还   26.52 

子公司东阳市东磁新能源有限公司收到房产税减免  6.51 5.70  

子公司东阳市东磁新能源有限公司收到地方水利建

设基金减免 
  1.96 

合    计 247.29  919.79  1,198.31  

    2015 年度“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项目比 2014 年度明显增加的原因是：2013 年度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不是“先

征后返”，而是直接减免，故不在 2014 年度的“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项目中体现。而从 2014 年开始，房产税、土地使

用税采用先征后返的税收优惠政策。2014 年计缴时计入管理费用，2015 年实际

收到上述返还的税款时，计入营业外收入。 

    2016 年“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金

额比 2015 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从 2015 年 1 月 1 日开始，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

单位税额由 3 元调整为 6 元，从而使得 2016 年度收到的上年度土地使用税返还

金额也相应增加。 

    4、你公司营业成本构成中光伏产品的原材料、人工工资、折旧和能源的占

比分别为 69.16%、8.39%、5.72%和 5.39%。请结合具体产品的成本归集情况说

明上述成本构成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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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光伏产品产业链包括上游的高纯多晶硅料、硅片到中游的电池片、电池组件

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集成、运营。本公司光伏产品主要包括产业链上游的硅片、

中游的电池片及组件三大类 ，其中硅片产品全部供应本公司电池片生产，不存

在直接对外销售，电池片部分用于对外直接销售、部分用于生产组件后对外出售。

电池片、组件产品 2016 年度及 2015 年度营业成本构成比例如下：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组件（%） 电池片（%） 组件（%） 电池片（%） 

原材料[注 1] 85.89  63.40  86.17  56.48  

人工 6.16  9.16  4.58  9.10  

折旧 2.12  6.96  1.64  8.27  

能源 1.07  6.88  1.24  8.32  

其他[注 2] 4.76  13.60  6.37  17.83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关于生产投入项目归集情况的说明： 

[注 1]：本公司生产投入中的原材料指主要材料投入，其中电池片生产主要

材料包括硅片、银浆、铝浆等，组件生产主要材料包含电池片、组件背板等； 

[注 2]：本公司生产投入中的其他指除原材料、人工、折旧、能源以外的其

他投入。 

与上年相比本期公司原材料、人工占比有所提升，其中：1）原材料占比提

升主要系本期公司光伏产品产销规模较上年进一步扩大，公司上游自产硅片无法

满足本公司下游电池片生产需要，公司增加了硅片直接外购的比例，其中 2015

年硅片外购比例为 17.34%，2016 年度硅片外购比例达到 52.02%，本公司自产硅

片考虑料、工、费还原，原材料占比较低。2）人工占比提升，主要本期生产人

员的平均薪酬较上年上涨所致。 

综上所述，本公司光伏产品营业成本构成合理。 

    5、你公司本期向浙江省东阳市东磁诚基电子有限公司出售房地产，该公司

为你公司兄弟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转让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2,602.08 万元，转让

价格为 2,888.31 万元，本次交易损益为零。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损益为零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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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以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决议，公司向关联方浙江省东阳市东磁诚基

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基电机公司”）转让光伏园区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

用权，转让时房屋建筑物尚未完成竣工验收和工程决算。中威正信（北京）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出售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拟转让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2016）

第 1170 号）。根据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2,888.31 万元，

公司以此评估价进行了交易，公平合理，而该评估价值为包含了增值税的含税价，

增值税税率为 11%，故不含税交易价为 2,602.08 万元，与资产账面价值一致。故

本次交易损益为零，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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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决议，公司向关联方浙江省东阳市东磁诚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基电机公司”）转让光伏园区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转让时房屋建筑物尚未完成竣工验收和工程决算。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出售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2016）第1170号）。根据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2,888.31万元，公司以此评估价进行了交易，公平合理，而该评估价值为包含了增值税的含税价，...
	特此公告。



